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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期末業務檢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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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

業務檢討

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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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合計

預計
班數

2 5 6 7 6 4 2 2 1 0 35

實際
班數

2 2 6 4 9 5 3 1 3 0 35

預計35班

開訓35班

結訓29班次

1 - 1 2 月 工 作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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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檢 討

請訓練單位務必詳讀｢委託

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｣，

避免造成學員權益受損導

致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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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該班開訓日學員尚處於訓後180日就業輔導期間
×開訓日前1年內參訓且因請假、曠課或其它歸責於學員被退訓者
×開訓日前3年內重複參訓相同班名之職前課程(含離退訓)
×開訓日前2年內有二次以上參加職前訓練紀錄
×不得同時參加勞動力發展署及各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
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課程(含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)

×不得招收公司行號負責人(含公司董事)

× 不得招收自營作業者或在職者

✓ 開班人數需達15人以上

15歲以上有

工作意願之

失業者

無

不得報名

情形

符合

參訓資格

業務檢討與
配 合 事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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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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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 注意加保時間

依契約「補充規定」第貳點訓練
計畫之執行第九項規定

訓練單位未依規定於開(參)訓當
日即為學員辦理加保事宜者，將
以每人每日計罰契約總價金之訓
練費用千分之一之逾期違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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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(參)訓當日即為學員辦理加保事宜

備取(遞補)學
員應在哪一天
報到(加保)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學員到課

學員未到

請假 通知備取

報到(加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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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MS錄訓作業:學員動態管理>>招生作業>> 錄取作業

如有學員於開訓時已表明不參訓,單位在TIMS錄取作業之

甄試結果欄位勿選取未錄取,應做正取後,再通知備取1錄訓。

T I M S登打
注 意 事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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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I M S登打注意事項

TIMS遞補作業：學員動態管理>招生作業>錄取作業

如有新進同仁請
參加TIMS教育
訓練02

必須於TIMS系統
內將離訓學員與
遞補學員做1對1
登打，否則將計
算離退率。

01

學員3日內離訓之遞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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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訓練單位應編製

參訓學員服務手冊

內容應含學員差勤管理、
成績考評、離、退訓規定
及申訴管道等資訊，並說
明訓練目標、課程安排實
施方式、就業資訊與就業
方式、自繳費用收取規定
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領
等權利義務相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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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請各訓練單位於簽訂契約
後仍應留意「公共意外責
任保險單」、「建築物公
共案安全檢查簽證」、
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」等
文件的效期，應符合履約
期間，避免違反契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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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學員、講師、助教

簽名

禁
止
代
簽

中文

簽名

(可辨識)

筆
跡
清
楚

不可擦

拭之筆

(如鉛筆、

擦擦筆)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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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『假別』和『請假原因』欄位
不要填相同內容ex:事假。

3.請假原因和上次一樣時，也需
將原因寫出，請勿寫『同上』或
寫『“』。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1.每天檢視累計時數是否已達退
訓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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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實際訓練內容提供填報

需符合契約

所訂

補領料時應

註明日期

請備註共同

或個人材料

規格/數量/

單位要清楚

材料領用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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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班次有下列事項應報
經本中心同意後變更：
1.開結訓日期
2.訓練地點
3.訓練師資或助教
4.上課時間
5.課程表

作 業 程 序 改 善 建 議

1. 請於變更前申請，經本
中心同意後變更。

2. 例外：師資/助教當日臨
時不能到課，應立即以
MAIL或傳真等方式將變
更申請書傳至本中心承
辦人員，隨後函文。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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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作業原則第二十八
點:參訓學員於受訓期間
或結訓後，仍須配合本
署、分署、地方政府或
訓練單位辦理不預告訪
視、訓練績效評估及追
蹤考核。

作 業 程 序 改 善 建 議

因近期訪視時有學員反應
請本中心辦訓同仁不要在
課堂上進行問卷調查。
請訓練單位確實向學員宣
導說明，並配合本中心及
分署等單位進行不預告訪
視及訓後就業追蹤。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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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作業原則第八項第五點
「......相關宣導品或文宣，
須經委託機關審核同意後，
始得刊登或印製，並應載明
委託機關之授權招生字號；
屬地方政府委託之班次，應
併同載明經費來源為勞動部
就業安定基金補助。

作 業 程 序

訓練單位之宣導文宣品
應載明
(1)經費來源：勞動部
就業安定基金補助
(2)《廣告》字樣
(3) 授權字號
(4)且須經本中心核可
後始能刊登或印製。

改 善 建 議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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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作業原則十七點、訓
練單位應與參訓學員簽訂
「職業訓練契約書」，並
應於學員參訓當日為學員
辦理訓字號勞工保險加保
作業，及於學員離訓、退
訓或結訓當日辦理退保作
業。

作 業 程 序

學員開訓當日未到課，
除已辦理請假外，學員
報到應簽訂職業訓練契
約書才算完成報到程序。
如果學員完全未到課且
無簽訂職業訓練契約書，
視為未參訓。

改 善 建 議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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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如遇不可抗力或
其他特定原因須
調課，除須函文
本中心外，單位
補課日期須於結
訓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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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請
說
明
用
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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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學員負擔訓練費用(自負額)、第一期款及結算明細表、學員資料

開訓日起10日內

•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
開訓後15日之次日起算二個工作日內

•第二期款申請並檢附成果報告、核銷表單及結算明細表

•新增的職缺列入「媒合就業機會之求才機構」，函送本中心備查。

結訓日次日起30日內

•就業率需達50%以上始得請領第三期款，需檢附結算明細表

•新增的職缺列入「媒合就業機會之求才機構」，函送本中心備查。

結訓日次日起130日內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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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就輔成效

(結訓後

90日內)

系統勾稽 第11、30、60、90、120日 勞保勾稽

人工判別 120日內完成判定

僱用證明

學員切結

就業關聯性

學員訓後就業之工作內容有運用

到訓練職類相關技能或知識

學員訓後就業之行業別、職業別

與參訓職類具相關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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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訓練單位要求學員依實切
結，並查實學員繳交就業相
關資料之真實性。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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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提醒

發布
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」

修正
「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」

相關規定已放至本中心網站
-網路學堂可供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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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提醒 • 自108年1月1日起，每月基本
工資為23,100元，每小時基本
工資為150元。

• 故，108年度工作人員費用請
依修正後工資辦理，惟請領經
費仍依契約為主。

基本
工資

•就服法公布修正第5條第2項：
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，提供職缺
之經常性薪資未達4萬元，應公

開揭示或告知薪資範圍。

•提醒單位辦理廠商徵才活動時，
須特別注意廠商是否有揭示，避
免觸法。

揭示
薪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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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http://job.tainan.gov.tw/?page_id=536

網路學堂

• 職訓繽紛 台南滿分 http://ppt.cc/tb69

臉 書

• http://job.tainan.gov.tw/app/103.html

台南工作好找

業 務 宣 導



訓練深耕‧品質提升

感謝大家配合


